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调解书

梨政复〔2024〕13号
申请人：抚松县松江河某有限公司
住所地：抚松县松江河镇某街
法定代表人：李X生，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现住吉林省抚松县XXXX，身份证号码为220621XXXX，联系方式为138XXXX。
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陶维民，职务：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申请人抚松县松江河某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梨市监处罚[2024]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4年3月4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以受理。因本案案情重大，于2024年4月23日组织召开听证会。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请求撤销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梨市监处罚[2024]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自成立以来，一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纳税，从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而且多次接受省市县的检查，多次受到表彰。在此次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和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例行检查过程中，申请人积极配合监督检查工作。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被被申请人定性为“情节严重”而执法处罚，申请人不服。一、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管局认为申请人在“2023年10月7日至2023年10月10日期间共充装钢瓶724支，其中，未按照规定实施气瓶充装前后检查记录制度的气瓶640支”。真实情况是因为我单位配送车携带的充装记录因需要按记录做入户安检，所以配送车上携带的那部分记录在检查时未能及时提供，全部为有档案信息的钢瓶，并有配送信息（记录已收回，共361支，已全部补登到气瓶可追溯系统）。原始记录在听证时已经交给被申请人。网络信号不好产生上传信息误差。我单位使用的是“蓝兴”气瓶可追溯系统。购买软件前，软件公司介绍说能够实现用户档案和灌装记录实时在线可查。通过一个阶段的使用情况看，由于我单位地理位置偏僻，通信信号不好，该系统在我单位使用却存在上传数据丢失和重复现象，针对这个问题，申请人一直在与软件开发单位联系解决。梨树市监局检查后，我单位针对此问题立即进行了整改，我们又增加了一名现场记录人员，并与联通公司协调畅通了网络信号，解决了记录不全问题。整改情况：目前手写记录已装订成册，实行档案管理。自有产权钢瓶档案和充装及检查信息全部录入可追溯平台，可上网核实。（网址 http://152.136.145.64:8082/index/sy网查询，用户名：某生活燃料，密码XXXXXXX)。非自有产权钢瓶不予充装，用户同意签署托管协议后，我们建立钢瓶档案再充装。同时积极召回无自闭阀钢瓶，免费为用户更换带自闭阀钢瓶。检查时未找到的记录和网传丢失的钢瓶信息只有279支，并非 500 支以上。二、申请人单位库房有5只气液双向阀空钢瓶，因“没有充装记录无法核实充装次数”而定罪属实冤枉。这5只钢瓶是我单位自有钢瓶，钢瓶出厂日期是 2021年的，是为用户为“鲁能项目部食堂”定向采购的，该用户自2022年年底已不再使用“双嘴”气瓶，申请人收回后放在待检空瓶间再未使用。有证明人作证，证明材料在听证时已交给被申请人。即便是违法也属于主动停止了违法行为，并非明知故犯。三、梨树市监局2023年10月27日下午对申请人再次检查，发现“13 只未办理使用登记的钢瓶”。这13只钢瓶是10月27日下午我单位站内的充装记录，定性为“未办理使用登记的钢瓶”实属牵强。根据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应急管理厅、市场监督管理厅和消防救援总队七部门联发文件（吉建联发〔2023〕33号）要求，到2024年年底前全面实现自有钢瓶充装和可追溯管控，申请人也正在按照文件要求抓紧时间推进，原因是这13只钢瓶还处于检验合格期内且扶手没有拉二维码标签的孔，申述人已经与标签定制单位购买了捆绑式二维码标签，梨树市监局检查时，这样的二维码还未到货，但已经进行了手写登记，全部认定为是未办理使用登记有些牵强。截止到 2023年底，申请人单位所有用户的钢瓶都实现了二维码标识，并签署了用气协议，非本单位产权钢瓶签署了托管协议。做到了没有我单位二维码的钢瓶一律不予充装。四、抚松县市场监管局为我单位出具了《关于对抚松县松江河某有限公司整改情况现场复查情况说明》，证明申请人单位存在的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完毕。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我单位正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主观责任感，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安委【2023】3号）和省（吉建联发〔2023〕33号）文件精神，务必做到2024年底前全面实现自有钢瓶充装和可追溯管控目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我们没有主观规避法律法规监管现象，请梨树县人民政府同意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为盼！
[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称：（一）针对申请人提出的“检查时未找到的记录和网传丢失的钢瓶信息只有279支，并非500支以上”，答复如下：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的执法人员在该公司检查时，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询问调查笔录，现场调取了该公司气瓶充装记录，同时调取了充装车间2023年10月7日至2023年10月10日的监控视频，经执法人员比对，申请人未按照规定实施气瓶充装记录的气瓶达640支。在2023年10月13日和2023年10月27日对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李X生的询问笔录中，李X生也承认了未按规定实施气瓶重装前后检查记录制度的气瓶共计640支次，在2023年10月13日的询问笔录中，询问了李X生是否还有其他检查记录，其也明确表示没有了。另外，申请人提出的“配送车携带的充装记录因需要按记录做入户安检，所以在检查时未能提供”不符合实际，因气瓶充装前后检查记录表和气瓶追溯系统都是用来在充装场所记录充装气瓶的相关信息，申请人说由配送车辆携带，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其在听证会上提供的“未能及时提供的手写记录”，我局不予采纳。申请人提出的“网络信号不好产生上传信息误差导致了部分上传数据丢失”，我局认为，即使有网络信号问题，也不能成为当事人缺少记录数据的理由，其完全可以通过检查对比上传记录等方式进行对比后，重新上传或通过纸质记录方式补充缺失的记录。因此，我局认定申请人未按照规定实施气瓶充装记录的气瓶达640支（次）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二）申请人提出的“5支气液双相瓶2022年底已不再使用，有证人作证并已提交材料”，答复如下：我局认为，一是5支气液双相瓶被查处时位于气瓶贮存间，按照《气瓶安全技术规程》“8.5.6不合格气瓶的处理”的规定，对于不合格气瓶应当依法履行报废义务，而不能将不合格气瓶与其他合格气瓶混放在气瓶贮存间；二是根据2023年10月13日对于李X生的询问笔录中可知，其最近一次充装5支气液双向瓶的时间在“（2023年的）6月份或7月份左右”，根据2023年10月13日对站长兼充气工夏X君的询问可知，对其最近一次充装时间是“大约在（2023年的）6月份左右”，与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中说的“2022年年底已不再使用”明显不符；三是申请人提供的“证明人作证材料”中，仅证明了“2023年年初以来，本餐厅（长白山华美胜地滑雪场餐厅）未使用过”，该证据并不能证明申请人自2023年以来未充装该5支气液双相瓶。因此，我局认定申请人对5支不符合气瓶安全技术规程要求的气液双相瓶进行了充装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申请人提出的“主动停止违法行为”和“并非明知故犯”的解释，我局认为，一是主动停止被查处的违法行为是申请人应有的义务，二是对违法行为的查处不以违法行为人明知故犯为前提，三是是否明知故犯既不是法定的应由被申请人进行证明的内容，也不是裁量规定中法定的必须从轻处罚的理由，四是《气瓶安全技术规程》中对充装过程的规定是为了保障气瓶充装过程安全的基本规定之一，申请人作为气瓶充装单位，不但不熟知规定要求更是未做好对不合格气瓶的处理工作，以及不充装不符合安全技术规程的气瓶，因此为防止造成更大的危害后果，更应当吊销其气瓶充装许可。因此该解释不能成为申请人不违法或者必须对申请人从轻处罚的理由。（三）申请人提出的“13只未办理使用登记的钢瓶实际已经办理了使用登记，且属于本单位产权钢瓶”，我局认为，一是根据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李X生在2023年10月27日的询问笔录中承认，申请人于2023年10月27日充装的13支次气瓶，其“产权是老百姓自己的”，即气瓶并非申请人办理使用登记的气瓶；二是李X生在2023年10月27日的询问笔录中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充装非本单位自有产权气瓶的情况，是因为“认为这个瓶在检验有效期内，外观完好，合格后就给进行充装”。因此，我局认定申请人于2023年10月27日对不符合《气瓶安全技术规程》的气瓶充装13支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四）申请人提出的“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完毕”，我局认为，是否有效彻底进行问题整改只能作为处罚裁量因素进行一定程度的考虑。该案申请人未按规定实施气瓶充装记录制度的次数多达640支次，风险巨大，且在2023年10月13日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被查处并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的情况下，于2023年10月27日被查到当日再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并未认识到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情节严重。因此，“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完毕”不足以作为该案从轻处罚的理由。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抚松县松江河某有限公司于2023年10月7日至2023年10月10日期间实际气瓶充装量为724支次，其中按照规定实施气瓶充装记录制度（电脑系统和手写台账）共计84支（次），未按照规定实施气瓶充装记录制度的气瓶640支（次）；申请人对5支不符合气瓶安全技术规程要求的气液双相瓶（液相阀带转换接头的）进行充装，因其未按照规定实施气瓶充装记录制度，具体充装次数无法核实；申请人在2023年10月27日对不符合气瓶安全技术规程要求的气瓶充装13 支次，为非其办理使用登记的气瓶。2024年2月26日，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梨市监处罚[2024]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抚松县松江河某有限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20万元，吊销《气瓶充装许可证》的行政处罚。2024年3月4日，申请人抚松县松江河某有限公司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本机关认为：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调解并达成一致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制作行政复议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签章，并加盖行政复议机关印章，即具有法律效力。”本机关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
一、变更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梨市监处罚[2024]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关于“一、罚款人民币2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为“罚款人民币18万元”。
二、撤销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梨市监处罚[2024]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关于“二、吊销《气瓶充装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
上述调解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机关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即具有法律效力。

申请人（盖章）：抚松县松江河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被申请人（盖章）：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2024年4月23日 
（行政复议专用章）
1

